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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

二、學校會計實務-表件類

三、採購相關實務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
學 校 預 算學 校 預 算學 校 預 算學 校 預 算 應 付 代 收 款應 付 代 收 款應 付 代 收 款應 付 代 收 款

科目 1.用人費用
2.服務費用
3.材料及用品費
4.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
動費
5.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及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
資

如：
1.午餐及廚工專戶-午餐
經費
2.午餐經費補助、廚工
3.各項獎助學金
4.各項補助款-活化課程
及多元學習、國小合理教
師員額
5.捐款-校務發展基金

月報 各項費用彙計表 平衡表科目明細表

執行彈性 勻支、流用等(調整容納
表)(人事費預算不足動支
調整教育員工待遇準備)

專款專用

銀行存款 縣庫存款 專戶存款

1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2

學 校 預 算學 校 預 算學 校 預 算學 校 預 算 應 付 代 收 款應 付 代 收 款應 付 代 收 款應 付 代 收 款

傳票 付款憑單 支出傳票

科目有誤 有關應由預算內科目支應，
誤由專戶(應付代收款)支
應：
開付款憑單，受款人學校，
將錢取回專戶。
再開收入傳票，貸方該誤
開科目，將金額補足。

若原由校預算支應，要更
改為專戶(應付代收款)支
應：
支出傳票，受款人:出納
組長。
另開支出收回書 (代收入
傳票)。

管制性項目 1.業務宣導費
2.體育活動費
(文康活動費)
3.公共關係費
4.國內旅費

每一筆

2

不得轉入
超支。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3

學 校 預 算學 校 預 算學 校 預 算學 校 預 算 應 付 代 收 款應 付 代 收 款應 付 代 收 款應 付 代 收 款

專款專用科目 1.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
2.國高中獎助學金
3.補校經費
4.身障交通車司機薪資。

每一筆

結餘 賸餘款次年度回編預算 賸餘款繳庫

結報 月報、決算 經費結報系統
(務必於結報時，請業務
單位檢附核定公文核定公文核定公文核定公文及核銷核銷核銷核銷
憑證憑證憑證憑證，俾利辦理經費結報)
(請業務單位於所附核定
公文上，註明：請進經費
結報系統結報)

3

不得勻支
轉出。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4

1

•學校預算

1. 用人費用：薪資-代扣款科目為機關補助，代扣

款-受款人為補助及自付。

收入傳票為機關補助及自付。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5

1

•學校預算

2.服務費用：國內旅費。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6

1

•學校預算

2.服務費用：外包費-保全費。
採購案訂有契約者，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支付款項時，並應檢附契約副本或抄本。(政
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16)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7

7

•學校預算

2.服務費用：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各機關辦理新臺幣五萬元至依政府採購法相關法令規定公告金 額十分之一以
下之採購，應事先敘明擇商理由簽報各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准，經核准
後始得辦理採購。(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小額採購作業要點，要點五)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8

8

•學校預算

2.服務費用：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9

1

•學校預算

2.服務費用：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南投縣政府107年1月24日府人退字第1070024797號函轉)

1)1)1)1) 授課授課授課授課時間每節為時間每節為時間每節為時間每節為5050505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連續上課連續上課連續上課連續上課2222節者為節者為節者為節者為9090909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
減半支給。

2) 主辦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出差旅費相關規定，覈實支給外聘講座交覈實支給外聘講座交覈實支給外聘講座交覈實支給外聘講座交
通費及國內住宿費通費及國內住宿費通費及國內住宿費通費及國內住宿費。

3) 授課講座應各主辦機關邀請撰寫或編輯教材，得於該次授課鐘點費7成內
衡酌支給教材費。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0

10

•學校預算

3.材料及用品費：辦公(事務)用品、其他用品消耗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公告金額十分之一公告金額十分之一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

利用共同供應契利用共同供應契利用共同供應契利用共同供應契

約辦理約辦理約辦理約辦理

核銷時請檢附回傳
之共同供應契約訂
購單。

(1)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時，
確實詳閱共同供應契約規範內容，
並依相關規定辦理驗收付款，以避
免發生缺失而衍生履約爭議。
(2)核銷時請檢附回傳之共同供應
契約訂購單。
(3)請送總務處登帳。

驗收驗收驗收驗收 黏存單，驗收欄位 正式派驗、驗收紀錄

非消耗品帳非消耗品帳非消耗品帳非消耗品帳、、、、財財財財

產帳登錄日期產帳登錄日期產帳登錄日期產帳登錄日期

發票日期 驗收合格日

招標 投標 開標 審標 決標 訂約 履約 驗收 保固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1

11

•學校預算

4.其他設備：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2

1

•學校預算

4.其他設備：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3

1

•學校預算

4.其他設備：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4

13

•學校預算

4.其他設備：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支出

調整容納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5

15

•學校預算

5.學校辦理合唱、海報等比賽，擔任比賽活動之評審老師，
其評審費支給事宜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2.4.17 局給字第 0920010281 號書函) 
查行政院 91 年 11 月 8 日院授人給字第 0910045929 號函訂
頒「各機關（構）學 校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費支給標準數額
表」備註一、規定：「軍公教員工擔任 各機關（構）學校主辦
之各項運動競賽裁判者，得支給裁判費。裁判費之支給標 準，
由各主辦機關（構）學校視各項運動競賽項目之範圍、難易複雜
程度、所需 專業知識訂定之，最高以不超過上表所列數額為上
限。」復查上開各項運動競賽 分為全國性競賽全國性競賽全國性競賽全國性競賽、、、、省省省省（（（（市市市市））））級競級競級競級競
賽賽賽賽、、、、縣縣縣縣（（（（市市市市））））級競賽級競賽級競賽級競賽三種。有關各機關（構）學 校辦理之藝文
競賽，如屬上開三種等級之競賽，其擔任裁判之裁判費得參照上
開標準數額表支給；惟學校自辦之合唱惟學校自辦之合唱惟學校自辦之合唱惟學校自辦之合唱、、、、海報等比賽不得比照上海報等比賽不得比照上海報等比賽不得比照上海報等比賽不得比照上
開規定支領評審費開規定支領評審費開規定支領評審費開規定支領評審費 。。。。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6

16

•學校預算

6.校長協會會費得否由公款支應?

行政院主計處91年10月17日處實一字第091006533號函略以：有
關學校編制內教師、主任、校醫參加教育會為會員，因該會非屬
依法必須參加之民間組織，其應繳之常年會費，不得比照公立學
校校醫、護士參加醫師、護士之常年會費，由服務學校年度預算
項下列支。是以，屏東縣中小學校長協會係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屏東縣中小學校長協會係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屏東縣中小學校長協會係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屏東縣中小學校長協會係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
之人民團體之人民團體之人民團體之人民團體，，，，會員乃依意願自由參加會員乃依意願自由參加會員乃依意願自由參加會員乃依意願自由參加，，，，為非屬依法必須參加之民為非屬依法必須參加之民為非屬依法必須參加之民為非屬依法必須參加之民
間組織間組織間組織間組織，，，，依規定不得由學校公務支應依規定不得由學校公務支應依規定不得由學校公務支應依規定不得由學校公務支應。。。。

(104年5月18日屏府教國字第10414869400號函)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7

17

•學校預算

調整容納作業調整容納作業調整容納作業調整容納作業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調整容納管制項目：

（1）用人費用不得轉入轉出。

（2）專款專用項目、三節慰問金不得勻支轉不得勻支轉不得勻支轉不得勻支轉出出出出。

（3）體育活動費項下之文康活動費、公共關係費、國內旅費、業務性質超時
加班費不得轉入超支不得轉入超支不得轉入超支不得轉入超支。

2.經常門及資本門的作法：

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 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

用途別科目 一級 三級

系統 V V

調整容納表 V V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8

14

•應付代收款
1.廚工-核定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19

19

•應付代收款
1.廚工-支用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20

20

•應付代收款
1.廚工-賸餘款繳庫

支用及賸餘金額，
請與會計帳核對。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21

20

•應付代收款
2.英語學習資源(經費尚未撥入)

(1)核定表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22

20

•應付代收款
2.英語學習資源

(2)業務單位控管表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23

23

•應付代收款
2.英語學習資源(經費撥入一部分)

(3)簽證系統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24

24

•應付代收款
2.英語學習資源

(4)黏存單-請購、估價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25

25

•應付代收款
3.學生社團-以簽呈跑請購流程



一、學校會計實務-會計類26

26

•應付代收款
4.勻支



二、學校會計實務-表件類27

27

1.平均薪資-計算公式

竹山國民中學113年5月份教職員平均薪資

教職員薪資 教師(含校長) 行政人員 長代教師 合計數

5月薪俸 2,083,190 350,830 237,670 2,671,690 

5月學術研究費 1,375,120 212,850 203,708 1,791,678 

主管加給 84,460 28,750 9,440 122,650 

導師費(扣除1名特教導師費) 34,000 6,000 40,000 

特教津貼 9,000 3,600 12,600 

公保(扣除1名留停公保1,955) 106,016 17,856 123,872 

勞保 34,996 34,996 

健保(扣除2名留停公健8,887) 207,993 34,130 23,049 265,172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899,779 644,416 518,463 5,062,658 

教職員人數 42 8 9 59 

平均薪資 92,852 92,852 92,852 92,852 80,552 80,552 80,552 80,552 57,607 57,607 57,607 57,607 85,808 85,808 85,808 85,808 

備註:行政人員今年已晉級



二、學校會計實務-表件類28

28

1.平均薪資-表件

表三、國民中小學(不含完全中學)教育人事費調查表

填表機關：南投縣立竹山國民中學 單位：人；元

學校名稱

正式編制員額 實際教職員額

教師
(含校長)

行政人員 合計

正式教師
（含校長）

行政人員
長期代課教師

（三個月(含)以上）

短期代課教師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
不含按日或按鐘點計薪者)

人數 平均薪俸 人數 平均薪俸 人數 平均薪俸 人數 平均薪俸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53 8 61 42 92,852 8 80,552 9 57,607 -

國中國中國中國中
((((不含完全中學不含完全中學不含完全中學不含完全中學))))

53 8 61 42 92,852 8 80,552 9 57,607 -

竹山國中 53 8 61 42 92,852 8 80,552 9 57,607 

國小及幼兒園國小及幼兒園國小及幼兒園國小及幼兒園 - - - - - - -

XX國小(含幼兒園)

XX國小



二、學校會計實務-表件類29

20

1.平均薪資-注意事項



二、學校會計實務-表件類30

30

2.人事費-職員、工友、教育人員

中文姓名 職稱
現支俸點
(合計薪點)

教育程度(學位)
114俸點(合
計薪點)

張家鳳 護理師 0550 大學 0590

張信敏 工友 0150 國（初）中 0150

中文姓名 職稱
現支俸點
(合計薪點)

教育程度(學位)
114俸點
(合計薪
點)

紀憶如 教師 0650 碩士 0650 1

陳建安 教師 0625 大學 0625 1

邱凌育 教師 0370 碩士 0390 1

李珮慈 教師 0310 大學 0330 1

錢惠珊 教師 0290 碩士 0310 1

張靖瑜 代理教師 0170 大學 0170 2

陳楷霖 代理教師 0170 大學 0170

7

考績獎金



二、學校會計實務-表件類31

31

2.人事費-教育人員-兼行政

中文姓名 職稱
現支俸點
(合計薪點)

教育程度(學位)
114俸點(合
計薪點)

曾以瑩 校長 0650 碩士 0650 1

丁學勤 總務主任 0650 碩士 0650 2

蔡麗芬 教務組長 0650 碩士 0650

鄭雅慧 教導主任 0625 大學 0625 1

蔡美惠 代理教師 0180 二技 0180 1

5



三、採購相關實務32

32

請勿反客為主



三、採購相關實務33

33

（（（（機關全銜機關全銜機關全銜機關全銜））））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案號及契約號 填列採購案號及契約編號 廠商名稱 填列廠商名稱(全名)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填列契約之工程名稱(全名) 

採購金額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巨額 

履約期限 填列契約原始工期 履約地點 填列工程施工位置 

開工日期 填列申報開工日期 預定竣工日期 
A 

填列契約原定竣工

日期 
不(免)計入工期天數 

B 
總計○○天(詳廠商履

約期計算清單第八點

實際竣工日期 
(C) 

填列申報竣工日期 開始驗收日期 填列正式驗收之日期

(非為初驗日期) 
驗收完畢/驗收
合格日期 

填報驗收完畢或驗收缺

失改善合格之日期

履約逾期總天數 
D=(C-B-A) 

若為負值請填 0 不計違約金天數 
E 

工期展延核准之總天數(詳廠

商履約期計算清單第七點) 
應計違約金天數 

F=(D-E) 
 

逾期違約金 如有逾期請填列違約金額 其他違約金 填列內容詳說明 4 

契約金額 填列契約原始總金額 

增
減

價
款
 

次別 

類別 

第 1 次 第 2 次 物價調整金物價調整金物價調整金物價調整金

額額額額 
合    計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增加金額 甲  乙  丙 庚=甲+乙+

減少金額 丁  戊  己 辛=丁+戊+

驗收扣款 
例如:依政府採購法第 72條第 2 項規定(辦理減價收受之扣款金額) 

(不包括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

結算總價 
（金額中文大寫） 

填入原契約金額+合計增加金額(庚)+合計減少金額(辛)-驗收扣款金額 

驗
收

意
見
 

 

 

參考範例 

請核對契約內容

辛=丁+戊+己

庚=甲+乙+丙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之「預定竣工日期」欄位，為廠商依契約約定（
含契約變更機關書面同意展延之工期） 預定竣工之日期；

「履約逾期總天數」欄位，為「實際竣工日期」與「預定竣工日期」相差
日數。

(110年10月07日工程企字第11000223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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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法第41條 (第1項)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
程時，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應在現場說明，並由專任工
程人員於勘驗、查驗或驗收文件上簽名或蓋章。

• (第2項)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對該工程應不予
勘驗、查驗或驗收。如有違反營造業法前開條文者，則依同法第61條
、62條規定裁處。

本法第三十條所定應置工地主任工地主任工地主任工地主任之工程金額
或規模如下：
一、承攬金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
二、建築物高度三十六公尺以上之工程。
三、建築物地下室開挖十公尺以上之工程。
四、橋樑柱跨距二十五公尺以上之工程。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營營營營
造業造業造業造業承攬之工程，免依第三十
條規定置工地主任者，前項工
作，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指定專任工程人員或指定專任工程人員或指定專任工程人員或指定

專人專人專人專人為之。
本法第三十六條，土木包工業土木包工業土木包工業土木包工業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應負責第三十二條所
定工地主任及前條所定專任工
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之工作。

不論工程金額不論工程金額不論工程金額不論工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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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機關辦理驗收，廠商未依通知派代表參加，惟專任工程人員有到場者，仍得為之。
如因專任工程人員未到場致無法辦理驗收，經機關再次通知廠商，其專任工程人員仍
未到場，且未報經機關同意請假代理，致驗收程序無法進行者，機關得洽請第三公正
單位協助辦理，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

• 倘專任工程人員因故未到場時，則製作驗收紀錄後另訂驗收時間辦理；如專任工程人
員因故暫時不能執行業務時，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此段期間內
，為維護其繼續施作之工程品質與安全及辦理相關簽證工作，其工作得委由符合營造
業原登記類別且未設立事務所或未受聘於技術顧問機構之建築師或技師擔任，且該技
師應於加入公會後，始得為之。

• 如承包之營造業商發生財務困難或行蹤不明，而專任工程人員未到場說明及簽名，無
法進行工程驗收工作，其專任工程人員涉違反規定，則可依下述規定辦理：

• (1)依契約契約第15條第16款末段：

• 專任工程人員無故未到場者，則採計點罰款方式對廠商處以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
約金。

• (2)依營造業法第61條：

• 通知主管機關，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二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止執行營造業
業務之處分；其停業期間，並不得依技師法或建築師法執行相關業務。

• (3)依技師法第19條及第39條規定：

• 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應送技師懲戒委員會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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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三項，

監辦人員監辦人員監辦人員監辦人員對採購不符合本法規定程序而提

出意見意見意見意見，辦理採購之主持人或主驗人如不

接受，應納入紀錄應納入紀錄應納入紀錄應納入紀錄，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決定之人決定之人決定之人決定之。

•(開標、比價、議價、決標、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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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99年5月28日工程企字第09900157681號檢送機關依「中
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3條規定改採限制
性招標議價之簽陳範例，請參考並轉知所屬（轄）機關。

•說明：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及中
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下稱本辦法）第2條
第1項第3款，採公開取得公開取得公開取得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
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並採最低標決標者，
如於第1次公告結果，僅取得1家廠商之書面報價，而已依
本辦法第3條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採限制性限制性限制性限制性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議價議價議價議價））））者，即可於開標當場改採議價方式辦理。又
如已併簽准併簽准併簽准併簽准由原底價核定人擔任主持決標人員，或由機關
首長授權主持決標人員於改採議價時擔任底價核定人，檢檢檢檢
討原核定底價是否需調整及其調整金額討原核定底價是否需調整及其調整金額討原核定底價是否需調整及其調整金額討原核定底價是否需調整及其調整金額，，，，即可避免因核定即可避免因核定即可避免因核定即可避免因核定
底價作業不及底價作業不及底價作業不及底價作業不及，，，，致需另擇期辦理議價之情形致需另擇期辦理議價之情形致需另擇期辦理議價之情形致需另擇期辦理議價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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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次監標時發現，校長為該案原底價核定人，

總務主任為主持決標人員，但校長當日不在學校

，簽呈未簽准未簽准未簽准未簽准授權主持決標人員於改採議價時擔

任底價核定人，檢討原核定底價是否需調整及其

調整金額。

•事務組長以電話詢問校長檢討原核定底價是否需

調整及其調整金額，與採購法規定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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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時，確實詳閱共同供應契約規
範內容，並依相關規定辦理驗收付款，以避免發生缺失而
衍生履約爭議。

•須先依契約規定，確認廠商是否是否是否是否依約依約依約依約完成履約完成履約完成履約完成履約。

1. 而非廠商完成物品交貨，即誤以為廠商履約完成。

2. 請仔細看契約內容，於交貨時須檢附原製造廠出廠證明
，請於派驗簽呈中，敘明廠商已依約完成交貨，但交貨
時尚未檢附原製造廠出廠證明，算不算完成履約。

3. 契約規格載明「交貨時須檢附原製造廠出廠證明」，係
契約雙方均須注意此項目，機關並無提醒義務。



三、採購相關實務40

40

•廠商履約完成履約完成履約完成履約完成後，始得辦理驗收驗收驗收驗收。

1. 機關依約通知廠商到場驗收，廠商未到場，能否辦理驗
收?

2. 機關辦理驗收，請確實依契約規定、圖示規格辦理驗收
，非驗收不合格時，依廠商提出之補償措施辦理驗收，
將其修改為驗收合格。

3. 於簽辦主驗人與監驗人驗收結果不同之驗收紀錄時，機
關首長須決定此份驗收紀錄結果，為驗收合格或驗收不
合格。

4. 機關首長裁決驗收不合格，於驗收紀錄中限期改正，廠
商限期改正後函報機關，機關再辦理複驗複驗複驗複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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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付款付款付款辦法:驗收合格驗收合格驗收合格驗收合格後，訂購機關於接到立

約商所出具之統一發票統一發票統一發票統一發票後，15151515日逕行支付日逕行支付日逕行支付日逕行支付

立約商價款立約商價款立約商價款立約商價款；應向上級或補助機關申請核

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30日。屆時本校

因非可歸責於立約商之事由，有遲延付款

之情形，立約商可投訴本校。

(政府採購法第73-1條)



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